
 

 

证券代码：300334           证券简称：津膜科技         公告编码：2021-091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航科国惠增资完成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一、事项概述 

天津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资产经营公司”）、共青

城航科国惠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科国惠”）、天津膜

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膜工程”）于2021年6月7日签订了《天津

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共青城航科国惠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

于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投资框架协议”）。

根据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工大资产经营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对津膜工程投资的

方式出让津膜工程和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膜科技”或“公

司”）实际控制权。2021年6月30日，工大资产经营公司、航科国惠、津膜工程、

津膜科技签署了《增资意向诚意金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航科国惠向津膜工程

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增资意向诚意金（以下简称“诚意金”），并由津膜工程将

诚意金直接提供给公司使用。2021年8月30日，天津市财政局原则同意《天津工业

大学所属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方案》。具体详见2021年6月7日在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投资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2021年6月15日刊登的《更

正公告》（公告编码：2021-053）、2021年7月1日刊登《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

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以及2021年8月30日刊登的《关于收到天

津市财政局同意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批复文件暨筹划控制权变

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码：2021-074）。 

经过各交易方审批，航科国惠、津膜工程及津膜工程股东工大资产经营公司、

中国纺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公司”）签署了《增资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议》、《增资协议之补充事项的备忘录》并生效，增资完成后航科国惠持有津膜

工程51%股权（该增资事项以下简称为“本次增资”）。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航科

国惠对津膜工程的控制权，津膜工程的股东航科国惠与工大资产经营公司于2021

年11月5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具体详见2021年1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增资协议签署生效暨筹划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

《关于航科国惠与工大资产经营公司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款、《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3.1条第

（六）款、第（七）款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航

科国惠对津膜工程增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津膜工程，公司实际控制人将

由天津工业大学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本次增资前，津膜科技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工业大学。本次增资完成后，津膜

科技控股股东仍为津膜工程，航科国惠成为津膜工程控股股东；航科国惠无实际

控制人，因此津膜科技无实际控制人。主要分析如下： 

根据航科国惠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约定，航科国惠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决定

航科国惠投资活动的最高决策机构，主要行使以下职权：（1）对基金管理人提交

的项目投资方案、投资退出方案等与投资相关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2）审批其

他影响基金投资收益的重大事项；（3）授权基金管理人实施各方案和计划。执行

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航科资产负责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执行投资管理工

作及执行航科国惠日常事务。 

航科国惠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人数5名，其中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航科

资产委派2名委员，有限合伙人四川国惠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惠环境”）

委派2名委员，有限合伙人共青城航科国泰绿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航科国泰”）委派1名委员。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

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各委员一人一票。 

航科资产系航科国泰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对其形成控制，因此在航科国惠的投



 

 

资决策委员会中，航科资产能够实际控制3名委员；国惠环境实际控制人系四川省

人民政府，与航科资产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航科国惠合伙人协议，由于航科国惠上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的事项需

要全体委员中三分之二（2/3）以上（含2/3，即四名或以上委员）表决同意方可通

过。且根据航科国惠合伙协议约定，上述决策机制的修改需经参会合伙人所持表

决权2/3（含2/3）以上同意，航科国惠无单一持有合伙份额比例或控制合伙份额比

例达到2/3以上的合伙人，因此，航科国惠中的任何一方合伙人均不能通过控制航

科国惠合伙人会议从而变更航科国惠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机制。 

综上，根据航科国惠投决会、合伙人会议的决策机制，航科国惠合伙人、基

金管理人中的任何一方均不能单独控制航科国惠的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而均不能

单独控制航科国惠的投资活动决策。因此，航科国惠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后，将持续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保证

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行。公司将督促公司控股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定过渡，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有关规定对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事项进

行了审慎研究，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规定，

航科国惠对津膜工程增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津膜工程；航科国惠将通过

津膜工程间接控股公司；结合航科国惠的控制结构认定情况，航科国惠无实际控

制人；因此，航科国惠对津膜工程增资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充分，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五、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实施完成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津膜工程。以

上情况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8日 


